
 

石政请〔2018〕12号 签发人：普建勇

石林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
关于石林彝族自治县2018年第二批城镇建设用

地农用地转用及土地征收的请示

云南省人民政府：

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

管理法实施条例》《云南省正地管理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 石林彝

族自治县（以下简称 “ 石林县” ）对2018年第二批城镇建设用地

的报件资料进行了审查。 现将审查意见及相关事宜请示如下：

一、 用地的基本情况

该批次申请用地拟安排作为公共管理及服务用地。总用地面

积28.9244公顷， 其中农用地24.9360公顷（耕地18.8741公顷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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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式无异议， 同意征收土地并不要求听证 。

五、 费用落实情况

该批次涉及村庄和集镇建设用地3.9697公顷， 其中 3.9697

公顷建设用地均为全国第二次土地调查截止之前取得，且不属于

新增建设用地， 按规定无需缴纳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。

因此， 该批次涉及缴纳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面积为

24.9547公顷（其中农用地24.9360公顷、未利用地0.0187公顷），

属12等别，共需缴纳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499.0940万

元。 县人民政府承诺在批准用地后按规定及时足额缴纳 。

综上所述， 石林县2018年第二批城镇建设用地所报的农用

地转用方案、补充耕地方案和征收土地方案符合国家的有关法律

法规和相关规定， 用地权属、 面积、 地类清楚， 呈报资料齐全，

具体建设项目供地方案另行办理 。 根据《土地管理法》第四十五

条之规定， 现报请省人民政府予以批准 。

当否 3 请示 。

- 4 一


